
公義組由大律師兼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任顧問，黃英豪任召集人兼發言人，副召集
人包括陳勇、吳秋北、陳曉峰、龍子明、施榮
懷、吳傑莊、樓家強、劉炳章、世界知名男高
音莫華倫、蘇長榮等。除了網上聯署，公義組
亦計劃組織街頭簽名行動，今日會到政府總部
遞交請願信，希望廣大市民踴躍參與義舉，充
分表達香港社會支持修例的主流民意。

雙重把關 放心不會被濫用
公義組召集人、律師黃英豪表示，已全面

研究政府提出的草案，其中參考了英國、加拿
大實施了逾30年的做法，亦完全符合聯合國有
關移交逃犯的範本，加上香港法例第503章提供
了充分的法律和人權保障，以及特區政府和香
港法院對移交過程雙重把關，市民大可放心法
例不被濫用。他強調，若有殺人、強姦、恐怖
等犯罪分子逃到香港，而香港又無適當法律基
礎處理，香港就會淪為逃犯天堂和烏煙瘴氣之
地，難以保障市民安全。 「法網恢恢，應該是
疏而不漏。」

反對派聲稱，要為修例引入 「日落條款」
，僅處理引發修例的台灣殺人案云云。黃英豪
回應說，經過這次修例，香港可以個案形式，
與暫未互相簽署長期移交逃犯協議的司法管轄
區移交逃犯，例如台灣，這是長遠簽協議的基
礎，而法律亦不應只為個案而設，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不存在度身訂造，在其他地方犯罪後
逃到香港的罪犯亦須接受法律制裁。

對於反對派一直以抹黑內地法制狀況的方
式阻撓修例，早於約30年前到內地發展的黃英
豪反駁說，中國正不斷完善依法治國，過往判
決執行難的問題、民營企業遇到不公的情況都
逐漸改善，而且不少西方國家亦與內地引渡通
緝犯或就調查搜證等展開司法互助。 「回歸已
20多年，香港仍有人敵視內地，是要不得。」

黃英豪表示，香港的 「一國兩制」優勢、
特區的制度、市民享有的人權自由，皆源於中
國憲法，若香港市民相信 「一國兩制」，就要
相信國家憲法、內地法制等基礎。他強調，這
次修例完全是法律議題，法律層面的問題可在
立法過程中討論，但不應把事情政治化，製造
杞人憂天的氛圍，甚至無中生有，希望社會以
公平、正面的眼光看待修例。

已逾四千聯署 人數持續升
公義組副召集人、律師陳曉峰認為，早年

在內地經商的港人毋須擔憂追溯期問題，因為
一方面追溯期是包括香港、內地在內的國際共
通做法，另一方面內地的追溯期時長較改革開
放40年短。他又分析說，按現行條例，若有未
與香港簽長期移交逃犯協議的司法管轄區，要
與香港移交逃犯，程序上需經立法會審議、政
府刊憲等，屆時會驚動疑犯、導致其逃脫，因
此不可行。

聯署行動在網上引起熱烈響應，截至昨晚
11時30分，已有四千多人參與聯署，人數持續
上升。

《逃犯（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今日舉行首次會議。由來自工商、法律、
科技、基層等多個界別市民組成的 「萬眾同聲撐修例公義組」 ，昨日發起 「護港
安全撐修例大聯署」 ，支持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堵塞法律漏洞及彰顯法治公
義。有成員批評，反對派把移交逃犯一事政治化，令人懷疑是否要與罪犯同流合
污、包庇罪犯。 「是否一個人犯了罪，只要自稱是政治犯，就可以逃脫？」
聯署行動截至昨晚11時30分，已有四千多人參與聯署，人數持續上升。

網上聯署撐修逃犯例 彰顯公義
工商法律科技界與基層齊發聲 批評反對派政治化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表示，即使未能及時完成《逃犯條
例》修訂以處理台灣殺人案，仍然會繼續修例
工作。她亦指出，若修訂後的《逃犯條例》不
設追溯期，相信社會大眾不會接受。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今次
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條例》有兩個原因，一是讓當局有法律基礎可
以處理台灣殺人案，二是要堵塞現行在移交逃
犯方面出現的漏洞。她說，如果未能及時完成
修例，會出現一個大家都不想見到的結局，即
涉嫌的逃犯會被釋放，而當局沒有法律基礎來
移交逃犯，但這並不等於有關工作會停頓，有
關工作會繼續下去。

林鄭月娥指出，在立法會審議過程中，保

安局和律政司會很認真聆聽議員的意見，從而
令修訂工作盡快完成，但若涉及根本性的建議
，當局則未必能夠接受。

她具體解釋說，《逃犯條例》是移交犯了
法而逃離了某一個司法管轄區來到香港的逃犯
，故該條例若不設追溯期，便相當於以前犯法
逃到香港者不需要被繩之於法，相信社會大眾
亦不會接受。

被問到會否在今屆任期內進行基本法第23
條立法，林鄭月娥重申，有關立法是特區的憲
制責任，全香港市民也都應該維護國家安全。
她坦言，這項工作要做得成功並不簡單，所以
要審時度勢、審慎行事， 「希望能夠創造有利
條件，把這件應該是正面的事用一個正面的角
度來處理」。

林鄭：公眾不接受不設追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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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闡明􀎠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的深意

國家安全與香港繁榮穩定有什麼內在聯
繫？在前天舉行的第二屆 「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香港研討會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
致辭中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
，這也是與香港本身利益完全一致。她從國
家安全與香港利益、國家安全的內涵、基本
法規定的憲制責任等角度闡述了 「香港有責
任維護國家安全」的深意。

林鄭所言，立足於 「一國兩制」的大前
提，聚焦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契合點，針
對基本法教育缺失的實際，闡明了香港維護
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對於香港市民理解國
家安全的豐富內涵、自覺履行公民責任，都
具有啟迪作用。

國家安全與香港利益一致
林鄭在致辭中說，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

的重要基石，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最佳保障。
因此，社會繁榮穩定、人民安居樂業，與維
護國家安全是分不開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
要關心的，也是香港各界的應有之義。林鄭
引導人們從 「社會繁榮穩定」和 「人民安居
樂業」兩個角度認識國家安全的意義，這有
助於人們打開思考的空間。

首先看國家安全與香港繁榮穩定的內在
關係。中國是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960萬
平方公里、經濟總量達90萬億的大國，是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由於體量超大，其影響力
也巨大。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自回歸之
日起，就納入了國家治理體系。國家大局穩
定，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就有保障；
國家大局不穩，則 「一國兩制」在港實踐就
充滿不確定性。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日益
緊密，香港的發展，要依託潛力巨大的內地
市場，以及內地企業 「走出去」提供的機遇
。國家大局穩定，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合作就
穩定；國家大局不穩，則雙方的經濟合作充
滿風險。所以，國家安全或直接、或間接地
影響着香港的繁榮穩定。

其次看國家安全與人民安居樂業的內在
關係。當下的中國，正處於大國崛起、民族
復興的關鍵時期，正所謂 「船到中流水更急
，車到半山路更險」。傳統的守成大國並不
希望看到新興大國崛起，在這種大背景下，
中國無論怎麼做，都會被詬病。某些境外勢
力透過 「軟手段」、 「硬手段」各種方式遏
制中國崛起，中國的國家安全面臨的情況非
常複雜。尚未統一的台灣， 「一國兩制」下
的香港，都是某些境外勢力用來遏制中國的
「棋子」，近年來亂港派製造諸多事端，或

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或借題發揮、小題大
做，或惡意解讀、肆意炒作，許多民生項目
被貼上政治標籤，甚至被妖魔化。大量事實
證明，亂港派的背後有境外勢力的支持。由
此可見，國家安全與本港市民的安居樂業息

息相關。

香港亟待補上「國安課」
林鄭在致辭中說，國家安全涵蓋的領域

其實非常廣泛，在非軍事層面，包括經濟安
全、能源安全、環境安全、食品安全、網路
安全等。由於歷史或是宣傳教育不足夠的原
因，香港市民普遍對國家安全的定義比較模
糊，對國家安全的觀念也相對薄弱。我們有
需要深入開展有關國家安全的宣傳教育，切
實增強香港大眾的國家安全意識，動員各界
在各自的範疇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林鄭
所言，切中香港實際。可以從兩個層面看待
這個問題。首先，香港居民總體上國家觀念
比較淡薄；其次，由於香港居民國家觀念淡
薄，國家安全意識更加淡薄。

聞一多先生曾經寫了一首流傳很廣的《
七子之歌》，香港就是曾經的 「七子」之一
，長期的漂泊流浪，讓港人漸漸淡忘了何處
是家、何處為國？這是歷史的原因。回歸以
來，又由於教育的缺失，特別是反對派曾經
發起 「反國教」運動，致使中小學的國情教
育擱淺、基本法教育缺失。回歸後成長起來
的年輕人，普遍存在國家觀念淡薄的問題。
最近幾年，一些大學生之所以被亂港派蠱惑
，做出種種出格之事，正源於此。

國家觀念淡薄，必然導致國家安全意識
淡薄。況且， 「一國兩制」下的港人，並不
能深切體會到中國國家安全環境的複雜性。
事實上，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挑戰是全方位
的。從社會制度上看，儘管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在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西方對與自己
不同的社會制度充滿偏見和仇視；從經濟發
展看，中國經濟增長快、潛力足、迴旋餘地
大，讓西方某些國家充滿 「醋意」；從科技
創新看，中國雖然總體上不如西方，但追趕
的步伐逐漸加快，讓某些國家感到焦慮；從
能源安全上看，中國作為最大的能源消費國
，不斷拓寬能源進口的路子，這讓某些國家
愈來愈感到難以對中國 「卡脖子」，無法從
中國榨取利潤；從文化角度上看，中國是以
儒教文化主導的國家，與基督教世界、伊斯
蘭世界不同，也讓某些極端勢力感到不舒服
……以上這些複雜因素共同作用，可以想像
中國國家安全承受的巨大壓力。以往，香港
居民對國家安全不大關心，現在，亟待補上
「國家安全教育」這一課。

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的憲制責任
林鄭在致辭中說，根據基本法，特區政

府有憲制責任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訂定法例
，以維護國家安全。在沒有本地立法之前，
並不等於我們對於違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試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視若無
睹，也不等於我們對可以用來處理若干應嚴
厲禁止的行為的香港現行法例 「備而不用」
。林鄭此言，正是講到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的要害問題和關鍵之處。

眾所皆知，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香
港的憲制秩序。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
港應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但時至今日
， 「二十三條立法」懸而未決。必須承認，

這是一個法律漏洞， 「補漏」工作不可能長
期拖延下去。 「二十三條立法」固然有重重
困難，但香港各界應該以開放的心態面對，
以建設性思維尋求突破，不能因為有困難就
裹足不前。 「一國兩制」原本就是一個偉大
創造，實踐 「一國兩制」的過程，也是不斷
創新的過程。香港同胞素來睿智而務實，只
要驅除 「恐共懼中」的心魔，以理性平和的
心態看待 「二十三條立法」問題，就一定能
找到既能維護國家安全、又能保障香港居民
人權的辦法。

在前天的致辭中，林鄭斬釘截鐵的特別
指出： 「沒有本地立法，不等於對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毫無辦法，香港現行法律仍可
處置。」 她以依法取締 「香港民族黨」為
例，說明這個道理。此案例可成為依法打
擊 「港獨」的範例，對於今後處置類似問
題提供參考。總之， 「香港有責任維護國
家安全」不是一句空話，林鄭的致辭鮮明的
表達了特區政府完全可以履行職責的堅定立
場。

國家安全，匹夫有責。 「一國兩制」下
的香港不能例外。林鄭關於 「香港有責任
維護國家安全」的表態，體現出憲制責任
，蘊藏着豐富內涵，值得全體香港市民深
思！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
，請註明出處。

駁斥反對派三大謬論

來源：綜合政府回應、法律界分析

謬論1
修例是為把港人「隨意拉返內地」。

謬論3
這次修例可引入「日落條款」，僅
處理引發修例的台灣殺人案。

謬論2
內地法制狀況欠佳，修例後香港
可與內地移交逃犯，是無保障。

修 逃 犯 例 大公報記者 莊恭誠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樹仁大學校董龍子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陳勇：

代表委員撐修例代表委員撐修例

何謂公義？一個人承
認殺人、證據確鑿，令其
不逍遙法外、保護大眾安
全，就是公義。只要殺人
、放火，就要繩之於法，
任何地方的標準都一樣。
我們要對香港法治有信心
，如果有人質疑香港法院
在移交逃犯問題上的把關
能力，就不適宜在香港居
住。

很遺憾有人把移交逃犯一
事政治化，在法例訂明不移交
政治犯的情況下，仍有人稱修
例是為移交政治犯，完全是無
稽之談，令人懷疑某些人是否
要與罪犯同流合污、包庇罪犯
。是否一個人犯了罪，只要自
稱是政治犯，就可以逃脫？我
希望大家不要被誤導，要旗幟
鮮明支持修例，保護法治、堵
塞漏洞。

有人說這次修例是政府的
事，與大眾無關，但法治需要
大家一起建設、維護，因此市
民要一同支持這次修例。香港
是開放社會，但沒有人想見到
罪犯因法律漏洞逃之夭夭，一
些人藉這次修例企圖妖魔化內
地法制，講法完全不客觀。移
交逃犯不僅有香港法院把關，
程序上也絕非某個人或某機構
就可以隻手遮天。

目前與香港簽署長期移交
逃犯協議的司法管轄區不多，
而在現行法例下，像台灣這樣
未與香港簽協議的司法管轄區
，對逃犯就束手無策。按過往
經驗，簽長期協議需多年時間
、經多道程序，無法處理具迫
切性的現實需要。香港法治受
國際讚譽，若對法律漏洞視而
不見，顯然不是成熟法治社會
的理想狀態。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
界聯合會理事長蘇長榮：

反駁：
修例後，香港可與世界所有司法管轄
區，以個案或長期協議形式移交逃犯
。修例參考了英國、加拿大實施了逾
30年的做法，亦完全符合聯合國有關
移交逃犯的範本，加上香港法例第
503章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和人權保障
，以及特區政府和香港法院對移交過
程雙重把關，市民大可放心法例不被
濫用。殺人、強姦、恐怖等犯罪分子
逃到香港，而香港又無適當法律基礎
處理，香港就會淪為逃犯天堂和烏煙
瘴氣之地，難以保障市民安全。

反駁：
中國正不斷完善依法治國，過往
判決執行難的問題、民營企業遇
到不公的情況都逐漸改善，而且
不少西方國家亦與內地引渡通緝
犯或就調查搜證等展開司法互助
。回歸已20多年，香港仍有人敵
視內地，是要不得。香港的 「一
國兩制」 優勢、特區的制度、市
民享有的人權自由，皆源於中國
憲法，若香港市民相信 「一國兩
制」 ，就要相信國家憲法、內地
法制等基礎。

反駁：
經過這次修例，香港可以個
案形式，與暫未互相簽署長
期移交逃犯協議的司法管轄
區移交逃犯，例如台灣，這
是長遠簽協議的基礎，而法
律亦不應只為個案而設，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度
身訂造，在其他地方犯罪後
逃到香港的罪犯亦須接受法
律制裁。

▲▶來自工商、法律、科技、基層等多個界別市民組成的「萬眾同聲撐修例公義組」，
昨日發起 「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署」 ，支持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掃一掃QR Code，
可以網上聯署支持修例（右圖）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